
  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N0802192392024112401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阿拉山口市人民法院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阿拉山口安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阿拉山口市人民法院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阿拉山口安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在平等互利、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。

一、承包内容

1、乙方负责甲方    办公楼门岗    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
2、甲方聘请乙方 1  名保安人员，担负甲方保安服务。

3、乙方派驻的保安员工作时间为 12 小时制

二、承包期限

本合同自  2025 年 1 月 1  日起至 2025  年  12  月31日止，合同期为  12 个月。如续签或终止合

同，甲乙双方须提前一个月相互书面告知。

三、付款方式

甲方按每人每月   3700   元的标准，先服务后付款，在每月10日前结算上月保安费，甲方付给乙方

保安承包费  1 人，每月合计小写¥3700.00 大写人民币 叁仟柒佰元整        。

四、保安员调休按以下 A 方式约定

A、甲方须保证乙方队员每月休息 2  天，假日值班及劳保、福利等由乙方负责。

B、乙方自行调整保安员的轮休。

 

总   则

为确保甲方财产安全、正常的生产秩序，乙方负责对在岗保安员的保安礼仪、技能、安全防范措施

的培训；甲方负责对保安员的日常工作、生活、休息进行管理，并对保安员在工作期间的表现予以反

馈，对存在的不足和隐患提出整改，保安公司予以配合。

一、甲方权力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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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更换乙方不称职保安人员要求，甲方保留对保安人员增减的权力，乙方应

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执行。增减保安员岗位时，须双方确认签章。

2、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改进保安工作的意见。

3、甲方负责教育本单位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和维护安全管理规定，配合保安人员做好安全保卫工

作。

4、甲方应接受乙方对安全防范方面提出的整改意见。

5、甲方应如实向乙方提供安保事项方面的有关资料。

6、甲方须按照【阿市社综委办（2017）70号】文件精神，执行三班两运转的值班机制，保证乙方

保安队员的合理化休息。

7、根据维稳工作需要，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要求进行配置安检仪器，防护装具等相关设备时，全

部由甲方负责承担购置配备。

8、甲方应应制定防范措施，随时更新防范器材，以便于遇到紧急情况时，处理突发事件，避免造

成不必要的伤害。

二、乙方权利和义务

1、乙方选派的保安人员，应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认真履行合同，协助甲

方搞好安全检查工作。

2、乙方保安人员在执勤检查中，甲方下达的指令明显错误，乙方保安人员有权坚持原则不予执

行。甲方领导或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配合。

3、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制定对安保部位安全管理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加强安全防范巡视检查，

发现不安全因素及时向甲方报告，并提出整改措施和建议。

4、乙方保安人员在执勤期间，既要文明执勤、礼貌待人，又要做到忠于职守，尽职尽责。保安目

标受到非法侵害时，要敢于挺身而出，依法处理，并及时报告上级。

5、乙方应组织保安人员学习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并经常进行安全检查等业务培训。

6、乙方必须与受委派保安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并按当地规定为保安人员购买相关保险之后才

可到甲方工作，如保安员出现工伤工亡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。

7、保安人员应提高警惕，做到保护的对象不受非法侵犯，因玩忽职守或主观因素造成的各种侵

害，乙方承担保安服务应负的经济赔偿和其它法律责任。

三、甲、乙双方共尽事宜

1、甲方若一个月仍未能向乙方支付保安服务费，甲方应及时说明原因，若连续两个月仍未能足额

付给乙方保安服务费，甲方将按欠缴保安服务费的总额，为乙方支付15%的违约金，并赔偿经济损失。

2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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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甲方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给乙方造成损害的；

（2）由于甲方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劳动合同，给乙方造成损害的；

（3）甲方违反劳动纪律、法规规定的条件，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签订劳动合同，给乙方造

成损害的；

（4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3、乙方违反劳动法律、法规和甲方规章制度，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事项，给甲

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4、如果甲方欠付乙方任何款项或给乙方造成任何经济损失，乙方依照法律法规约定和本合同约

定，有权要求甲方按年度服务费的15%赔偿所有损失。

5、如社保机构要求乙方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，甲乙双方重新签定补充合同，进行上调安保服

务费用；若甲方不同意上调安保服务费，乙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
6、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任何一方不得无故终止合同。如一方遇到重大政策、形势变化，合

同未到期，一方要求终止合同时，需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，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，若单方面无故

终止合同，应赔偿对方年服务费总额15%的经济损失。

四、劳动争议的处理

甲方与乙方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（1）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（2）合同涂改的部分，未经合法授权代签、无效。合同为解决双方劳动争议的依据。

（3）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
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甲方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负责人签章：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山口支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  号： 65050173 638600000027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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